
标 题：

中国银保监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银行”字样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

索 引 号： 主题分类：通知

文 号：银保监规〔2022〕18号 所属机构：登记注册局

成文日期：2022年11月17日 发布日期：2022年12月02日

中国银保监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

“银行”字样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规〔2022〕18号

 

各银保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网信办、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厅、委），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

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

　　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规范“银行”字样使用，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未经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批准，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国际金融

组织、中央银行、多边开发机构与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自然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不得以营利性为目的或者以可能误导公众的方式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未经批准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的情形包括：

　　（一）法人、非法人组织名称的全称、简称；

　　（二）商标名称；

　　（三）产品、业务和服务名称；

　　（四）互联网网站名称、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名称；

　　（五）其他情形。

　　三、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对辖内“银行”字样使用情况加强监测。对于违法使用“银行”字样的行

为，根据违法行为具体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对于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等情形，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规定，依法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

依法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互联网行业违法使用“银行”字样的，由网络账号归属地或网络运营者所在地银保监局牵头开展整改规范

工作。

　　四、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及时在官网公布、更新合法设立、取得业务许可或者备案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名单，并与当地政府及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共享。

　　五、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应当加强对含有“银行”字样名称的审核工

作。对于未获相关前置许可资质的申请主体，不允许使用含有“银行”字样名称，对含“银行”字样的不予登

记注册。

　　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要求注册“银行”字样的账号和移动应用

程序主体提供金融许可证或者其他职业资格、服务资质等相关材料，并进行必要核验。未获相关资质的，不予

注册、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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